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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请求权竞合理论与诉讼标的
理论的冲突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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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请求权发生竞合的情形，我国《合同法》第１２２条以及《民法总则》第１８６条提供了解决方
案，即通过赋予当事人选择权，避免发生“重复赔偿”。但这仅是一种“此时此地”的解决方案，若从诉
讼法的立场出发，“选择”即意味着当事人可以分别起诉，由此可能使得避免“重复赔偿”的目的无法实
现。为此，请求权竞合必须借助禁止重复起诉的诉讼制度。为此，有必要协调请求权竞合、禁止重复
起诉以及诉讼标的三者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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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迄今为止，我国尚未构建具有普遍实践价值的诉讼标的理论，诉讼标的及与此相关的既判力

成为困扰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以及民事司法实践的最为严重的两个理论问题。〔１〕 时至今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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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学界甚至用“内卷化”（吴英姿：《诉讼标的理论“内卷化”批判》，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１７７页
以下）、“明希豪森三重困境”（张榕、达理纳嘉：《民事既判力客观范围理论研究之反思———以明希豪森三重困境为
分析工具》，载《法律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５期，第９５页以下）等语言来描述这一混乱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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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标的这个问题上，法学理论、司法实践以及国家立法依然严重割裂，各行其是。理论界对两大

法系有关诉讼标的的既有学说、司法实践及其历史演变的介绍做出了贡献，〔２〕立法者却始终拒绝

在立法层面对此问题予以直接规范，因此法院面对这一无法回避的实践问题只能选择退守，逃
逸至诉的“窠臼”中。最高人民法院《民诉法解释》第２４７条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首次

对“重复起诉”的标准做出界定，但该条规范与其说对诉讼标的做出了界定，毋宁说是在重复诉
之要素。

在此背景下，实体法学者所构建的请求权竞合理论，必然要面对诉讼实践的挑战。立法者
借助于《合同法》第１２２条以及《民法总则》第１８６条〔３〕所构建的请求权竞合的解决方案，意在

避免实体上发生“重复赔偿”，要实现该立法目的则需借助禁止重复起诉的原则。但在司法实践
中，若按《民诉法解释》第２４７条确定的重复起诉审查标准，实体法构建的请求权竞合的解决路

径则完全不堪一击。一方面，《民法总则》第１８６条立法目的之实现需要封闭的环境，而现实的
诉讼则要增加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判断重复起诉时需要考虑诉讼发生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法

院。《民法总则》第１８６条规定了当事人的选择权，而选择的结果根据《民诉法解释》第２４７条则
意味着可能发生两个完全独立的诉讼：违约之诉和侵权之诉。〔４〕 另一方面，若不借助于禁止

重复起诉原则，则《民法总则》第１８６条无任何实践价值。也即《民诉法解释》第２４７条与《民法
总则》第１８６条之间存在直接冲突。此外，在《民诉法解释》第２４７条中，又发生了重复起诉标准

与诉讼标的概念之间的冲突，也即最终出现了请求权竞合、重复起诉和诉讼标的三者之间的
冲突。

有鉴于此，本文将结合请求权竞合及其相关理论，对民事诉讼中诉讼标的理论的价值，我国的

司法实践以及相关司法解释进行梳理和阐述，希望借此厘清民事诉讼上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制
度，期待后续的立法者尤其是最高法院能在同一语境下构建相应的解决方案。

一、请求权竞合理论的本质

请求权〔５〕竞合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是对民事实体法适用中特定现实问题做出的描述、阐
释。当某项生活事实同时构成若干项请求权规范的构成要件时，便会出现形式上复数的请求权。

在这种情形下，首先列入考虑范围的是，债权人是否可以独立主张每一项请求权，即债权人是否能
够获得多项请求权积累（Ａｎｓｐｒｕｃｈｓｋ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的效果，还是仅能就一项请求权获得给付。在前

者的情形下，各请求权得以独立并行存在，相互并无妨碍，无需继续审查其间的关系（即请求权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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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诉讼标的理论的早期文献例如张卫平：《诉讼标的理论的变更与发展》，载《外国法学研究》１９８９年
第２期；江伟、韩英波：《论诉讼标的》，载《法学家》１９９７年第２期，第３页以下；江伟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专论》，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６３页以下；张卫平：《论诉讼标的及其识别标准》，载《法学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４
期。有关美国诉讼标的的文献参见段文波：《美国民事诉讼标的内涵的变迁———以诉讼方式的发展为主线》，载
《学海》２００９年第２期，第１４７页以下。

与《合同法》第１２２条相比，《民法总则》第１８６条并无实质性变化。陈甦主编：《民法总则评注》（下
册），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３２９页。

选择是解决方案，但也恰恰因选择而产生了问题，参见沈德咏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条
文理解与适用》（下），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２２９页。

请求权是 Ｗｉｎｄｓｃｈｅｉｄ于１８５６年在其著作《罗马民事诉讼中的诉》中引入德国法学界的，并被规定在《德
国民法典》第１９４条第１款中。有关罗马上的诉（ａｃｔｉｏ）的详细文献例如参见马丁：《罗马法上的“诉”：构造、意义
与演变》，载《中外法学》２０１３年第３期，第５５６～５７０页。



合）。在后者的情形下，则需要进一步考虑，本质上存在多项请求权，还是仅存在唯一的一项请求

权。前者即为请求权竞合（Ａｎｓｐｒｕｃｈｓｋｏｎｋｕｒｒｅｎｚ），后者即为所谓的请求权规范竞合。〔６〕 因为有

部分观点主张此时是建立在多种请求权基础上的单一的请求权，因此应当将其称为请求权规范竞

合／请求权基础竞合（Ａｎｓｐｒｕｃｈｓｎｏｒｍｅｎｋｏｎｋｕｒｒｅｎｚ／Ａｎｓｐｒｕｃｈｓ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ｋｏｎｋｕｒｒｅｎｚ）。〔７〕 鉴于

在不同的请求规范的基础上将产生不同的民事实体法律关系，因此此时竞合的乃是民事实体法律

关系，而非请求权。

由此可见，当基于相同的生活事实而产生的请求权在形式上为复数时，对于各请求权之间关

系的不同解释，是产生请求权聚合、请求权竞合乃至请求权规范竞合等不同学说的根本原因。〔８〕

在承认基于相同生活事实产生的请求权可以并存的前提下，从请求权的目的出发，王泽鉴教授对

请求权竞合做出了直接、清晰的界定，认为所谓请求权竞合，是指以同一给付目的的数个请求权并

存，当事人得择一而行使，其中一个请求权因目的达到而消灭时，其他请求权亦因目的达到而消

灭；反之，就一个请求权因目的达到以外之原因而消灭（如罹于时效）时，则仍得行使其他请

求权。〔９〕

与德国的上述理论从债权人的视角出发不同，我国理论界在解决相关问题时选择的是债务人

的视角。这或许与我国民法的立法模式相关，不论是《民法通则》（第六章）还是《民法总则》（第八

章）均由单独一章对民事责任加以规定，《侵权责任法》第１５条亦采用单独条款形式对侵权责任的

责任方式做出列举式规定。反观《德国民法典》，其中并不存在类似的条款或章节。因此在我国，

相关的问题通常被称为责任竞合，是指由于某种法律事实的出现而导致两种以上的责任产生，这

些责任彼此之间是相互冲突的。〔１０〕 也有学者认为（请求权）规范竞合的存在是造成责任竞合的直

接原因，并进而将责任竞合视为与请求权竞合、诉因竞合、案由竞合等同，在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

竞合的情形下，均指受害方既可提起违约之诉，要求对方承当合同责任，也可提起侵权之诉，要求

对方承担侵权责任，即赋予权利人以选择权。但该观点同时否定责任竞合等同于诉讼请求竞

合。〔１１〕 《合同法》第１２２条便是遵循此种理念，允许受害人选择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维护自己受

到侵害的人身、财产权益。《合同法解释（一）》第３０条进一步规定了当事人在起诉时做出选择后，

在一审开庭前尚有权变更诉讼请求。

从逻辑上看，《合同法》第１２２条的规定完全体现了请求权竞合的精神，对相关问题做出了合

理的规制。在发生请求权竞合的情形下，当事人应当在竞合的请求权之间做出选择，仅应当就其

中的一项请求权获得给付。《合同法解释（一）》第３０条仅是进一步明确了当事人在诉讼中行使选

择权的具体期限，并未改变《合同法》第１２２条设定的框架。这样的状况被《民法总则》第１８６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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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６９页，边码７６。

对于请求权规范竞合的观点的支持者以及批评者的详细文献参见［德］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王晓
晔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５４～３５５页，边码２６８，脚注７９。

对于各理论学说的演变及其评价的文献例如可以参见周清林：《理性的困惑：请求权竞合理论解构———

兼评我国〈合同法〉第１２２条》，载《现代法学》２００３年第１期，第４０页以下。

王泽鉴：《民法思维———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３１页以下，其中对于各
种请求权竞合形态的阐述参见第１３１～１３４页。

王利明等：《合同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三版，第２５４页。王利明：《民法总论》，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３１２页；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编著：《合同法解释与适用》，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

５０３页。

庞景玉、何志：《最高人民法院合同法司法解释精释精解》，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５０３页。



承继。但是这一理论却无法承受我国诉讼实践的检验。

二、诉讼标的理论的功能

（一）德国诉讼标的理论的历史演变

与请求权竞合不同，诉讼标的虽起源于描述性概念，但在其后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演变中，则被

赋予了外延广泛的功能。正因如此，诉讼标的这一概念很容易引人误解。〔１２〕 如果将诉讼标的简

单地定义为是民事诉讼中法官裁判的客体，则不论当事人之间存在何种争议，甚至当事人之间根

本不存在争议时，民事诉讼总是存在裁判的对象。法官在裁判时需要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并对当

事人的诉讼请求给予非黑即白的回答。此时，若从描述的角度出发，无论将案件事实、法律关系以

及诉讼请求这三个要素中的一个或多个界定为诉讼标的，均无关紧要。简而言之，作为描述性概

念，诉讼标的存在的价值十分有限，且完全可以被其他更为朴素、直观的概念所取代。德国民事诉

讼法（ｃｐｏ）最初的立法者即直接描述性地将诉讼标的界定为请求权（Ａｎｓｐｒｕｃｈ），在德国民事诉讼

法条文中直接地多次使用请求权概念，将诉讼标的与请求权在完全等同的意义上加以使用。最初

的立法者同时认为，既然《德国民法典》已经对请求权进行了充分的界定，因此没有必要另行对诉

讼标的做进一步的阐述。这就是诉讼标的理论中的所谓旧实体法说。〔１３〕

但是，这种以实体法请求权为出发点的、描述性的诉讼标的概念，很快就遇到了诉讼现实的挑

战。〔１４〕 首先，随着诉讼种类的丰富，人们发现在确认之诉与形成之诉的情形下，根本就不存在《德

国民法典》第１９４条第１款意义上的请求权，但是却无法得出结论认为此时不存在诉讼标的。其

次，即使在给付之诉的范围内，在发生请求权竞合的情形下，旧实体法说尤其会遇到挑战。以最为

典型的“电车事件”为例，遭受人身伤害的乘客可以根据违约而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也可以基于

侵权而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此时根据旧实体法说，受害人应当有权分别基于两个请求权提起两

起诉讼。但是出于实践的考虑，对这些请求权应当统一地在同一个判决中做出终局裁判。〔１５〕 由

此导致了德国法学界对诉讼标的的重新界定，诉讼标的从最初的描述性概念开始转向功能性概

念。转变之后，诉讼标的在现代民事诉讼中取得了核心地位，其对判断诉讼途径的合法性、法院管

辖权以及争议额等具有重要意义。〔１６〕 在诉讼过程中，诉讼标的则是判断诉之合并、诉之变更、诉

讼系属以及实质既判力客观范围的根本标准。〔１７〕 这四个方面也被视为是检验诉讼标的理论的试

金石。为了解决重复起诉的问题，围绕着诉讼标的，德国学者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先后提出了一分

肢说、二分肢说、新实体法说以及诉讼标的相对说等理论。〔１８〕 其中一分肢说与二分肢说均将诉之

申请／诉讼请求作为诉讼标的的核心要素，不同之处仅在于是否将生活事实作为判断诉讼标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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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对旧实体法说的批评的文献例如可以参见江伟、徐继军：《民事诉讼标的新说在中国的适用及相关

制度保障》，载《法律适用》２００３年第５期，第４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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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ｒ　ＺＰＯ，１２．Ａｕｆｌ．２０１４，Ｒｎ．１３９．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Ｓｃｈｗａｂ／Ｇｏｔｔｗａｌｄ，Ｚｉｖｉｌｐｒｏｚｅｓｓｒｅｃｈｔ，１７．Ａｕｆｌ．２０１０，§９２ＩＩ，Ｒｎ．２ｆｆ．
对于各种学说的详细介绍参见Ｓｔｅｉｎ／Ｊｏｎａｓ／Ｒｏｔｈ，Ｚｉｖｉｌｐｒｏｚｅｓｓｏｒｄｎｕｎｇ，２２．Ａｕｆｌ．２００８，ｖｏｒ§２５３，Ｒｎ．

１４ｆｆ．



辅助性要素。而新实体法说则尝试以请求权规范竞合为基础创设新类型的实体法请求权，从而将
请求权竞合情形下的多数请求权合并为单一的实体法请求权。〔１９〕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各种诉讼标的理论的核心差别主要体现在请求权、诉之申请（诉讼请求）
以及生活事实这三个要素上。德国学者从未曾借助民事实体法律关系来界定诉讼标的之内涵，即
使是新实体法说，也仅是通过民事实体法律关系来解释请求权，从而尝试再次以请求权为出发点
界定诉讼标的。

（二）我国诉讼标的传统理论
抛开第四编有关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中使用“诉讼标的”的条文

共计三条，均与当事人有关，即第５２条、第５４条和第５６条，而第５４条仅是简单重复第５２条的用语。
其中《民事诉讼法》第５２条是借助诉讼标的来区分普通共同诉讼与必要共同诉讼；第５６条是借助诉
讼标的来区分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如果说诉讼标的理论可以在一定范围内
实现第５２条的立法目的，〔２０〕第５６条则是误用诉讼标的概念，〔２１〕因为不论是将诉讼标的界定为是
请求权、诉讼请求抑或是民事实体法律关系，都不构成请求权的客体。取而代之，第５６条应当使
用系争标的物或者权利等术语更为准确；〔２２〕在体系上应当与《民诉法解释》第２４９条［当事人恒定原
则］中的“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保持一致。鉴于本文并不讨论诉讼主体问题，对此不予展开。
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的传统主流观点，所谓诉讼标的，是指当事人之间争议的请求法院

审判的民事实体法律关系或者民事实体权利。〔２３〕 我国最为权威的国家司法考试的试题中持相同
的观点，例如：

案例一：王大明将房子租给刘大壮居住，月租金１　２００元。现王大明因刘大壮拖欠
了５个月的房租未交，而诉诸法院，要求刘大壮给付６　０００元房租。现问，此案的诉讼标
的指的是什么？正确答案为当事人之间的“房屋租赁关系”。〔２４〕

案例二：刘某习惯每晚将垃圾袋放在家门口，邻居王某认为会招引苍蝇并影响自己
出入家门。王某为此与刘某多次交涉未果，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刘某不得将垃圾袋
放在家门口，以保证自家的正常通行和维护环境卫生。关于本案的诉讼标的，下列哪一
选项是正确的？正确答案为当事人之间的“相邻关系”。〔２５〕

《民诉法解释》第２４７条第１款第２项同样是在此意义上使用诉讼标的概念，即认为诉讼标的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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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Ｇｒｕｎｓｋｙ，Ｚｉｖｉｌｐｒｏｚｅｓｓｒｅｃｈｔ，１３．Ａｕｆｌ．２００８，Ｓ．２７ｆｆ．，４０；Ｒｉｍｍｅｌｓｐａｃｈｅｒ，Ｍａｔｅｒｉｅｌｌｒｅ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ｒ
Ａｎｓｐｒｕｃｈ，１９７０．

诉讼标的理论对于解释普通共同诉讼可以发挥作用，但是对解释必要共同诉讼作用有限。有关必要共
同诉讼的判断标准例如张永泉：《必要共同诉讼类型化及其理论基础》，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第２１１页以
下；段文波：《德日必要共同诉讼“合一确定”概念的嬗变与启示》，载《现代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２期，第１４９页以下。

持相同观点的例如刘君博：《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告适格问题研究———现行规范真的无法适用吗？》，载
《中外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第２５９页以下。

国家司法考试试题也持此观点，参见２００７年司法考试卷三第３７题。（甲有两子乙和丙，甲死亡后留有
住房３间。乙趁丙长期外出之机，将３间房屋卖给丁，后因支付房款发生纠纷，乙将丁诉至法院。在诉讼过程中，

丙知道了这一情况，要求参加诉讼。关于丙在诉讼中的地位，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正确答案为“有独立请求权
的第三人”。）

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六版，第２７页；汤维建主编：《民事诉讼法学
原理与案例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二版，第３１页。

２００２年国家司法考试卷三第２８题。

２００９年国家司法考试卷三第３７题。



等同于民事实体法律关系或实体权利。〔２６〕 也有司法实践观点提出，“一事不再理”中的一事，即指

当事人要求处理同一法律关系，而并非前后两诉涉及同一事实关系。对此必须做出明确区分。〔２７〕

（三）我国对诉讼标的理论存在的误解

首先，在立法层面，《民诉法解释》第２４７条第１款第２项的规定虽然遵循了我国对诉讼标的之

传统定义，但是该项规定使用“诉讼标的”并不科学。如前文所述，诉讼标的可以作为描述性概念

使用，也可以作为功能性概念使用，即作为识别诉的标准。根据《民诉法解释》第２４７条第１款的规

定，判断重复起诉有三个标准，〔２８〕即（１）当事人是否相同，（２）诉讼标的是否相同以及（３）诉讼请

求是否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是否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其中第一个为主体要素，后两者

为客观要素。而诉讼标的仅为客观要素之一，由此也便否定了其作为功能性概念的可能性。因为

诉讼法学界发展诉讼标的理论的目的就是将其界定为识别诉的客观标准，而不是客观标准之一，

主体要素叠加诉讼标的要素应该可以解决并行的重复起诉问题，也即当两诉为同一诉讼时，在先

诉讼的诉讼系属效力阻止在后的重复起诉。根据第２４７条第１款的规定，作为第２项内容的诉讼

标的无法单独担此重任。另一方面，若无法起到功能性概念的作用，作为描述性概念，诉讼标的在

第２４７条第１款的条文中便显得十分突兀。诉的要素与诉讼标的是两个体系。不论是《民事诉讼

法》第１１９条有关诉讼要件的规定还是第１５２条有关判决内容要素的规定，均未曾使用诉讼标的概

念，此时判断重复起诉时，却在某个要素上使用诉讼标的概念，逻辑混乱。从第１１９条、第１５２条的

条文中可以得知，与当事人、诉讼请求处于同等地位的诉之要素应当是案件事实或法律理由。考

虑到我国对诉讼标的的前述传统定义，第２４７条第１款第２项直接适用法律理由或者民事实体法

律关系更为恰当。

其次，我国理论界对诉讼标的之传统定义并非等同于旧实体法说。在我国传统的诉讼标的概

念中，诉讼标的被界定为是当事人之间争议的民事实体法律关系或者实体权利，明确有别于实体

请求权。这也正是德国法学界有关请求权竞合与请求权规范竞合的分歧所在，否则也就不会出现

与旧实体法说相对的新实体法说。根据旧实体法说，当基于同一请求权规范／实体法律关系而产

生多项请求权时，例如因同一侵权法律关系而产生停止侵害请求权、赔礼道歉请求权和赔偿损失

请求权，则可能分别构成不同的诉讼标的，提起不同的诉讼；〔２９〕相反，若严格以实体法律关系作为

诉讼标的，则此时不论请求权数量的多寡，均为同一诉讼标的，由此将可能产生类似于美国民事诉

讼法上“请求排除”（ｃｌａｉｍ　ｐｒｅｃｌｕｓｉｏｎ）以及强制性反诉（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ｃｏｕｎｔｅｒｃｌａｉｍ）的法律效力。比

较而言，以请求权为诉讼标的，将在最大范围内允许诉讼拆分，基于不同的诉讼请求，将可以提起

不同的诉讼；以案件生活事实作为诉讼标的，将在最大范围内限制诉讼拆分；而以实体法律关系作

为诉讼标的时，其排除效力介于前两者之间。〔３０〕 此外，《民诉法解释》第２４７条第１款的规定并非严

格遵循了我国理论界对诉讼标的之传统定义，因为根据第２４７条第１款的规定，判断是否构成重复起

诉的客观要素有两个，即诉讼请求和诉讼标的（民事实体法律关系）。后文将对此展开论述。

·８２·

交大法学　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沈德咏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６３５页。

梁曙明、肖磊：《“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司法适用》，载《最高人民法院民商事案件审判指导》（第１卷），人
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７３８页。

这也被称为“三同说”，江必新主编：《新民诉法解释———法义精要与实务指南》，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

第５５９页。

任重：《论中国民事诉讼的理论共识》，载《当代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４４页以下。

严仁群：《诉讼标的之本土路径》，载《法学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３期，第９１页以下；赵秀举：《排除时效初
探———兼对举证时效的质疑》，载《北京科技大学学报》２０００年第１期，第７６页以下。



三、对诉讼标的理论本质的再认识
（一）诉讼标的理论的本质

作为功能性概念时，诉讼标的应当完成对诉之要素的“提纯”。诉讼标的理论借此实现与请求

权竞合理论、请求权规范竞合理论在目标上的统一，也即，诉讼标的理论所要担负的一个重要使命

是在民事诉讼层面保障民事实体法上的请求权竞合理论乃至请求权规范竞合理论得以实现。当

同一生活事实满足不同的请求权基础规范，从而产生不同的民事实体法律关系时，不论实体法上

采用请求权竞合说还是采用请求权规范竞合说，均无法直接发生诉讼法上的效力，因此无法当然

阻止债权人就形式上并存的不同请求权或者不同的民事实体法律关系分别提起诉讼，例如在“电

车事件”的情形下，受害人可能分别就违约提起损害赔偿之诉和就侵权提起损害赔偿之诉。在此

情形下，民事诉讼上配合民事实体法理论的制度是“禁止重复起诉”：借助诉讼系属的效力阻止当

事人并行提起重复诉讼（《民事诉讼法》第３５条、《民诉法解释》第３６条）；借助生效裁判的实质既判

力的消极效力阻止当事人先后提起重复诉讼（适用《民事诉讼法》第１２４条第５项）。但是在这两种

情形下，均需要首先判断两诉是否构成重复起诉。

按照通常的逻辑，当存在两起诉讼时，判断其是否构成重复起诉，仅需要将两诉中的诉之要素进

行对比，即可以得出结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１１９条的规定，诉的要素应当包含诉讼主体、诉讼请

求、法律理由和事实。〔３１〕 因此，当上述四个要件全部相同时，即构成重复起诉；反之，若存在某项要素

不同，则不构成重复起诉。这也是司法实践中法官判断重复起诉通常所采用的方法，例如在“奉化步

云公司与上海华源公司商标所有权转让纠纷不予受理案”〔３２〕中，最高人民法院以诉讼请求实质相同

为由，认为应当按照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处理。在“威海鲲鹏投资有限公司与威海西港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山东省重点建设实业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纠纷管辖权异议案”〔３３〕中，最高人民法院同样以诉讼

请求作为标准判断，认为两诉的诉讼请求不同因此不构成重复起诉。更为常见的司法实践做法是，法院

在判断是否构成重复起诉时会同时审查案件事实、法律关系以及诉讼请求三个要素，例如在“邓芳桂与

刘亮奇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案”〔３４〕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两案的基本事实不完全相同，所涉

的法律关系不同，诉讼请求不同而且被告不同，因此不构成重复起诉。在“王贺春、张福才等六人与卢继

先、华宸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３５〕、“新疆农洋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新疆农资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３６〕中，在判断是否构成重复起诉时，裁判法院同样审查

了当事人、案件事实、实体法律关系以及诉讼请求等要素。在上述的案件中，裁判法院虽然也将诉讼标

的作为判断要素之一，但是仅在描述性概念层面加以使用，等同于民事实体法律关系。

在请求权竞合／请求权规范竞合的情形下，若根据诉之要素进行审查，将不构成重复起诉，因为民

事实体法律关系不同，而这将恰恰会导致请求权竞合／请求权规范竞合理论所要避免的结果：原告将

可能基于形式上并存的多个请求权或请求权规范，而获得多个有利的诉讼结果。为此，诉讼标的理论

采取了最为简单的逻辑法则：用诉讼标的取代诉之客观要素作为审查诉的客观标准，借此通过减少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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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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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诉的要素的归纳可以参见前注〔２３〕，江伟书，第２６页。

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０３）民二终字第１６９号。

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０５）民一终字第８６号。

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５）民提字第２１９号。

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２）民提字第４４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５）新民三终字第１６号。



诉的内涵而扩大诉的外延，增加两诉构成重复起诉的概率。既然民事实体法律关系是造成请求权竞

合／请求权规范竞合的罪魁祸首，因此旧实体法说之后的各诉讼标的理论均未考虑这一要素，不将其

视为是判断重复起诉的标准，正所谓釜底抽薪。无论是一分肢说还是二分肢说，均将诉讼上的请求作

为诉讼标的。不同的是二分肢说认为诉讼上的请求在内容上由原告的申请和生活事实所决定：当原

告的申请以单一的案件事实为基础时，仅存在一个诉讼上的请求；当原告提出多个申请或者原告的一

个申请以多个生活事实为基础时，则存在多个诉讼上的请求。〔３７〕 新实体法说则直接否定了在请求

权规范竞合情形下形式上并存的不同民事实体法律关系彼此独立的可能性。

（二）对《民诉法解释》第２４７条第１款的评价

从形式上看，《民诉法解释》第２４７条第１款有关判断重复起诉要件的规定也体现了上述的逻

辑，即减少诉的内涵而扩大诉的外延。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具体的民事诉讼中，民事实体法律关

系并非是抽象存在的，它总是表现对当事人主张的案件事实进行法律涵摄的结果，亦即判断民事

实体法律关系时，总是要结合具体的案件事实。因此，当两诉所涉及的民事实体法律关系相同时，

其案件事实必然相同。这也是司法实践中裁判法院在判断是否构成重复起诉时通常一并审查“同

一事实、同一法律关系、同一诉讼请求”的主要原因。

单纯从技术角度上看，《民诉法解释》第２４７条第１款是否增加“前诉与后诉的（生活）事实相

同”这一要素，无实质意义。当两诉的事实不同时，将产生不同的实体法律关系，此时借助实体法

律关系这一要素即可界定为不构成重复起诉。当两诉的事实相同时，若产生单一的实体法律关

系，则判断是否构成重复起诉仅取决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否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是否实质

性否定前诉的裁判结果，此时事实要素无实质意义；若产生不同的实体法律关系，也即出现请求权

竞合／请求权规范竞合时，严格适用第２４７条第１款的结果同样是不构成重复起诉，此时事实要素

依然无实质意义。由此可见，第２４７条第１款并未实现对诉的要素的“提纯”，其采用的依然是诉之

要素的判断标准，与司法实践中所采用的三要素判断标准无实质性区别。因此，从结果上看，第

２４７条第１款与旧实体法说最为接近，两者均对请求权竞合的情形无能为力，但在多数情形下可以

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因此，我国理论界一般认为我国司法实践中采用的是旧实体法说〔３８〕或者
“类似于旧实体法说的处理方式”。〔３９〕 如果将《民诉法解释》第２４７条第１款的规定视为是对司法

实践经验的总结，则上述的观点是可以成立的。〔４０〕

（三）请求权竞合情形下的诉讼解决方案

针对《民诉法解释》第２４７条第１款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从三个方面做出了阐释：第一，认为

将诉讼标的理解为当事人在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或者法律关系，简便易行，法院审理范围十分明

确，诉讼程序秩序稳定，当事人攻击防御目标集中。第二，对于请求权竞合情况下岀现复数诉讼标

的的问题，可以结合实体法的规定，通过诉讼法上的特别处理加以解决。第三，至于当事人一次纠

纷不能一次性解决的问题，则可以通过扩展法官释明义务，在一定程度上予以缓解。〔４１〕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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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Ｓｔｅｉｎ／Ｊｏｎａｓ／Ｒｏｔｈ，Ｚｉｖｉｌｐｒｏｚｅｓｓｏｒｄｎｕｎｇ，２２．Ａｕｆｌ．２００８，ｖｏｒ§２５３，Ｒｎ．１８．张卫平教授在教科书（《民
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４版，第１９５页）中所持观点与二分肢说一致，认为给付之诉的诉讼标的是当事
人关于对方履行给付义务的诉讼请求，其识别标准应当是发生给付请求的具体事件或行为。而当事人之间争议的
实体法律关系或实体请求权既不是诉讼标的也不是识别给付之诉诉讼标的的标准。

前注〔３０〕，严仁群文，第９２页脚注５对相关文献的整理。

前注〔２９〕，任重文，第４３页以下。

不同的观点参见前注〔３０〕，严仁群文，第９２页。

前注〔２６〕，沈德咏书，第６３５页。



首先，不可否认，我国民诉法学界对诉讼标的之传统定义确实与我国民事诉讼实践高度契合，

这尤其体现在民事案由上。民事实体法律关系在民事诉讼中的特殊地位，可谓根深蒂固。在２０００
年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４２〕中，最高人民法院将民事案由分为四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
（合同纠纷案由）和第二部分（权属、侵权及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纠纷案由）均直接以实体法律关系

为基础加以确定。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指出：“第一审法院立案时可根据当事人的起诉确定案由。

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符时，结案时以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

的法律关系作为确定案由的依据。……当事人在同一起诉中涉及不同法律关系，如某一案件涉及

主从合同关系的，根据主合同所涉及的法律关系确定案由。”其后，在２００８年的《民事案件案由规

定》〔４３〕以及２０１１年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４４〕中，最高人民法院更是明确指出“民事案件案由应

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此外，为了强调民事案件案由在民事审判工

作中的重要作用，最高人民法院还指出民事案件案由“反映案件所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是

人民法院将诉讼争议所包含的法律关系进行的概括。建立科学、完善的民事案件案由体系，有利

于当事人准确选择诉由，有利于人民法院在民事立案和审判中准确确定案件诉讼争点和正确适用

法律，有利于提高民事案件司法统计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有利于对受理案件进行分类管理，从而更

好地为审判规范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法院司法决策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４５〕 在强大的历史惯性

面前，要完成诉讼标的从描述性概念向功能性概念的转变，无疑将面临巨大的困难。而且，随着
《民诉法解释》第２４７条第１款的出现，实际上已经宣告了此路不通。〔４６〕

其次，法官释明权对于解决相关问题确实可以发挥作用，《合同法解释（一）》第３０条以及《民

事诉讼证据规定》第３５条为这种可能性创设了法律基础。其中《合同法解释（一）》第３０条第一句

扩展了债权人的选择权，允许其在一审开庭以前变更诉讼请求。当然，同时也赋予了对方当事人

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权利，若经审查异议成立的，法院应当驳回债权人的起诉。但是该条文使用“变

更诉讼请求”，用语表述不准确，因为既然是请求权竞合，变更的自然是实体法律关系而非诉讼请

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诉讼请求是建立在诉讼标的基础上的具体声明”。〔４７〕 在国家司

法考试的试题中，对诉讼请求及其变更亦做出同样的界定：

案例一：甲因乙久拖房租不付，向法院起诉，要求乙支付半年房租６　０００元。在案件

开庭审理前，甲提出书面材料，表示时间已过去１个月，乙应将房租增至７　０００元。关于

法院对甲增加房租的要求的处理，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正确的答案为作为诉讼请求

的增加，继续审理。〔４８〕

案例二：乙租住甲的房屋，甲起诉乙支付拖欠的房租。在诉讼中，甲放弃乙支付房租的

请求，但要求法院判令解除与乙的房屋租赁合同。下列关于本案的哪种说法是正确的？正

确答案是甲主张的是诉讼请求的变更（而不是变更诉讼标的、诉讼理由或原因事实）。〔４９〕

·１３·

赵秀举：论请求权竞合理论与诉讼标的理论的冲突与协调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最高人民法院，法发［２０００］２６号。

最高人民法院，法发［２００８］１１号。

最高人民法院，法发［２０１１］４２号。

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０８年《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第２条。

在此背景下，主张诉讼标的理论“相对化”（陈杭平：《诉讼标的理论的新范式———“相对化”与我国民事
审判实务》，载《法学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４期，第１７０页以下）的观点更难以实现。

前注〔２６〕，沈德咏书，第６３５页。

２０１１年国家司法考试卷三第３７题。

２００６年国家司法考试卷三第４１题。



此外，该条规定本身也自相矛盾：第一句允许变更诉讼请求；第二句则允许对方提出管辖权异

议。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法定管辖权（主要）是根据法律关系和（部分情形下）根据特定的诉讼标

的物来确定的。〔５０〕 例如，在上述的案例二中，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论是主张给付租金还是主张解除

租赁合同，原则上不会影响案件的法定管辖权。

在此基础上，《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３５条为法官在诉讼过程中就法律关系问题进行释明创

设了可能性。根据第３５条第１款的规定，在诉讼过程中，法院可以根据案件事实对法律关系的性

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做出与当事人主张不一致的认定。但与《合同法解释（一）》第３０条类似，

第３５条也存在“理论逻辑上的跳跃”，〔５１〕因为第３５条第２款再次允许当事人此时变更诉讼请求，

虽然不能简单将其视为是法条表述有误，但却同样引发了法律关系的变更与诉讼请求的变更之间

的关系的疑问。〔５２〕 客观而言，法官的释明权对解决请求权竞合问题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请求权

竞合是以作为基础的各法律关系均可以成立为前提的，根据《合同法》第１２２条的规定此时主张任

何一个法律关系即可，在此情形下法官对实体法律关系进行释明显得多余。

最后，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对于请求权竞合的情形，可以通过诉讼法上的特殊处理加以解决。

这种观点难免高估了诉讼法上对此做出特殊处理的可能性。前文的阐述已经表明，配合实体法上

的请求权竞合理论，诉讼法上必须构建相应的“禁止重复起诉”制度。而若禁止重复起诉，则首先

必须建立判断重复起诉的标准，现代诉讼标的理论正是为此而发展演变，甚至可以说这就是诉讼

标的理论的使命。诉讼标的理论的强大背景下，诉讼法实在是难以简单地对请求权竞合做出特殊

处理，任何的解决方案均可以被诉讼标的理论所解释、涵盖。反之，如果一种在诉讼法上做出的特

殊处理无法用诉讼标的理论加以阐释，这种特殊安排也很难具有法理上的说服力。

结　　语

实体法学者付出了巨大的精力解释请求权竞合或者请求权规范竞合，但是一如所有的实体法制

度一样，请求权竞合理论需要诉讼法的配合。在非理性的司法实践面前，若没有相应的诉讼制度配

合，实体法学者对请求权竞合的探讨，无异于在构建空中楼阁。《民诉法解释》第２４７条首次明确了判

断重复起诉的标准，但实质上仅仅是对诉之要素的简单重复，对诉讼标的理论没有任何的发展和贡

献，当然无法解决请求权竞合问题。《合同法解释（一）》第３０条仅能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降低请求权

竞合给当事人造成的不便，《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３５条为法官对法律关系进行释明提供了可能性，

但是其对于解决请求权竞合问题的作用微乎其微。请求权竞合的诉讼解决路径天然地与“禁止重

复起诉”制度，进而与诉讼标的理论捆绑在一起。诉讼标的是民事诉讼法无法回避的一项根本制

度，我国必须构建功能性的诉讼标的理论体系，唯有如此方能实现实体法上的请求权竞合理论。

（责任编辑：庄加园）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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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５１〕

〔５２〕

例如杜万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商事案件审判指导》，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５０９页以下（“应
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该案管辖”）。

曹云吉：《释明权行使的要件及效果论———对〈证据规定〉第３５条的规范分析》，载《当代法学》２０１６年第

６期，第１１６页以下。

最高人民法院有必要统一司法解释中的“民事法律关系”“案由”“诉讼标的”以及“诉讼请求”等概念的基
本内容，参见周翠：《现代民事诉讼义务体系的构建———以法官与当事人在事实阐明上的责任承担为中心》，载《法
学家》２０１２年第３期，第１１９页以下。


